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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校務需要，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以下簡稱教學人員實施原則）及「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

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以下簡稱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訂定本要

點。 

本校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適用範圍，依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二、 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講師級。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分研究員級、副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級、研究助理級。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分約聘級工作人員、約僱級工作人員。職稱依「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選用。 



三、 各單位因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之需要，且有確切之自籌財源可支應，應擬具進用申請

書，聘期以一學年（年）為原則，如係配合專案計畫需要，得聘（僱）至計畫執行期限屆

滿為止。 

前項進用申請書於每年四月或十月底前簽會人事室、主計室，陳校長核准後，提經行政會

議審核通過後實施，並依計畫進用所需人員。 

但單位迫切需要且計畫期限在六個月以下，或依本校行政人力精實及契僱化實施要點規定

進用工作人員，或已核定之系所行政人力配置、身心障礙、代理留職停薪教學人員由校長

逕行核定。 

四、 專案計畫應切實依業務需要擬訂，內容規定如下： 

（一） 緣起（含計畫目標、人力需求評估、業務重點）。 

（二） 現況分析。 

（三） 工作內容、職責程度及所應具專門知能條件。 

（四） 擬進用人員（含類別、級別、人數）。 

（五） 計畫實施期限。 

（六） 經費預估。 

（七） 預期效益。 

五、 專案計畫所需經費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支付，其總額佔該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

比例，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前項經費每年檢討一次。 

六、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下： 

(一) 資格與限制：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其

聘任年齡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 

(二) 聘任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之規定。 

(三) 送審及升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

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辦理升等審查。 

(四) 聘期：每次聘期一學年為原則，聘期期滿前辦理考核，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五) 授課時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於正規學制時間之課程，每週超支

鐘點不得超過四小時，超過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但擔任本校重大教學或行政

相關專案計畫執行推動者，另於聘用契約書中約定。 

(六) 薪酬：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 

(七) 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每週工作以四十小時為原則，並得與服務單位洽

定。 

(八) 福利：原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但其他依規定編制外人員不得享有

之福利，不得比照。 

(九) 工作內容： 

1.擔任教學、實習課程。 

2.分擔系（所、中心）務行政等工作。 

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十) 退休：依勞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提繳率上限提

繳退休金，未符該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 保險：勞工保險、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未規定

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 慰助金：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及第七點所定情事

者，比照勞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於學校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滿一年

發給二分之一個月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

為限。 

七、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聘任程序及升等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但聘任

年齡不受已屆齡應即退休年齡不得任用為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定之限制。聘期、差假、報

酬標準、福利、保險、退休、慰助金等，比照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規定。 

八、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續聘及不再續聘： 

(一)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於聘期期滿二個月前，經單位主管考核，將年度考核表提經各級教

評會審議；決議續聘者，始得續聘。 

(二) 行政單位研究人員於聘期期滿二個月前，經單位主管考核，將年度考核表提經校教評

會審議；決議續聘者，始得續聘。 

(三) 未獲續聘者，於聘期期滿翌日與本校終止聘約關係，由人事室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審議

結果及依規定辦理離職手續。 

九、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遴聘及考核、續聘：  

(一) 資格：依專案計畫需要及本校進用原則而定。 

(二) 聘（僱）期：一年一聘（僱）為原則。 

(三) 考核及續聘：每年年底前各單位應將工作人員年度考核表，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約用

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審議檢討是否續聘。 

終止契約（即不續聘）應經各單位相關會議全體委員總額過半數同意，並依相關規定

預告，檢附預告書，循行政程序辦理。 

年度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並按成績優劣評列為甲、乙、丙、丁等，分數如下： 

1.甲等：八十分以上。  

2.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3.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4.丁等：不滿六十分。  

          年度考核結果作為晉級、續聘與否及酌予核發績效獎金之準據，情形如下：  

1.甲等：續聘一年，任職滿一年以上未達所任職務最高薪級者並晉薪一級至最高薪

級為止。 

任職滿一年以上且考列甲等人員，單位主管得視其具體平時獎懲情形及整體工作

績效表現等，推薦參加績效獎金遴選；各年度獲獎人最高以上開甲等人員總額百

分之三十為限， 

經約用人員考核委員會審議決議酌予核發績效獎金。每年度績效獎金總額以每年

十二月一日工作人員總數乘以四千元為額度。  

2.乙等：續聘一年，任職滿一年以上未達所任職務最高薪級者並晉薪一級至最高薪

級為止； 

連續二年乙等者，不予晉薪但續聘一年。  

3.丙等：不予晉薪，但續聘一年；連續二年列丙等者，第三年終止契約。  



4.丁等：終止契約，且符合法定終止契約事由。  

（四）工作時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之規定辦理。  

（五）差假：比照「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執行。  

（六）報酬：依「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支給。  

（七）進用原則：  

1.各單位專案計畫工作人員，應以身心障礙人員為優先。 

2.各單位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以約僱級為原則，如所具學歷高於學士者，其薪資仍依 

學士學歷薪點標準支給。 

3.約聘級工作人員，以辦理業務為專業稀少性或屬規劃研究性質，並經專案簽准 

者，方得進用。 

4.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工作性質如係短期性者，期滿應即停僱，不得提出續延計 

畫。 

5.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出缺並奉准遞補進行公告甄選者，得優先考量進用曾於本校表 

現優異之其他臨時人員（如：各計畫研究助理、校層級計畫進用人員等），以留 

住好人才。  

十、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依用人單位

考核結果辦理；考核通過者，得予晉薪，並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年資加薪、年功加俸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依用人單位考核

結果辦理；考核通過者，得予晉薪，並提校教評會審議。 

十一、專案計畫工作人員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勞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辦理退休金提

繳，聘用期間每月依薪資提繳級距之百分之六由工作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願提繳

退休金，另薪資提繳級距之百分之六由本校提繳退休金，併存於工作人員之個人退休金專

戶。 

十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之勞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未規定者，依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之進用，應訂定契約。新進人員，應先予試用

三個月，期滿，用人單位得辦理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聘（僱）用。其試用期間不能

勝任或品性不端者，得隨時予以考核後停止試用。其聘期、報酬、授課（工作）時數、

差假、福利、離職給與、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應在契約中明訂。  

十四、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依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依研究人員聘任之程序重新審查。 

十五、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  

（一）升等：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資格經教育部審查通過發給教師證書者，經原服務學校

證明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

務成績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十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 

（一）升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後，其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之服

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研究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



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十七、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工作人員於聘約期間，如因特別事故須辭職時，應事先 

提出申請，經本校同意後離職。有關不再應聘與不續聘之通知，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違反契約時，經本校評議確具具體事實者，得 

依規定懲處。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聘期內終止契約、停止契約，分別依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辦理。 

第一項評議單位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為教評會；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為約用工作 

人員考核委員會。  

十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奉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115.6.10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約僱 約聘 

現行 修正 現行 修正 

國內外研究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者 

國內外研究所博

士或碩士具數年

之優良專業工作

經驗之資深 

(專案)經理 

學歷資格 
專科畢或高中畢，具二

年以上經驗者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職稱 
行政類 辦事員、宿舍輔導員 

助理員、護理師 

宿舍輔導員 

專員、護理師 

、諮商心理師 專案經理 

技術類 技佐、管理師 技佐、管理師 技士、高級管理師 

一 230 依勞動部公
告當年度基
本工資 1.1
倍支給。 

250  320 535 

二 237 258  330 548 

三 244 266  340 561 

四 251 251 274 274 350 574 

五 258 258 282 282 360 587 

六 265 265 290 290 370 600 

七 272 272 298 298 380 613 

八 279 279 306 306 390 626 

九 286 286 314 314 400 639 

十 293 293 322 322 410 652 

十一 300 300 330 330 420 665 

十二 307 307 338 338 430 678 

十三 314 314 346 346 440 691 

十四 321 321 354 354 450 704 

十五 328 328 362 362 460 717 

十六  335  370   

十七  342  378   

十八  349  386   

備註： 

一、 工作人員服務滿一學年，經年終考核成績優良並續聘僱者，得按年晉敘薪級。 

二、 本表薪點折合薪資標準，約僱人員每點按 129.62 元折算，約聘人員每點按 126.4 元折算；薪點折合

率得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狀況及軍公教人員調薪幅度，簽核後予以調整。 

三、 新進工作人員，應依其學歷資格按第一級薪點標準支給，如經用人單位評估具有與擬任工作相關之

政府機關、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之工作年資且有證明文件者，得敘明理由簽請校方同意按

年採計提敘，惟最高以提敘三級為限並至其學歷資格之最高薪點止，於經核准後自試用期滿之翌日

提敘，如逾上開期限始提出者，自簽准之日起提敘。 

(一) 新進諮商心理師薪酬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以 328 薪點起薪，薪點折合率 144.4 元；服務滿 1 年經年終考核

成績優良並續聘者，得依本支給標準表晉薪至第 7級 380 薪點標準支給。 



(二) 新進護理師、環安衛室約用工作人員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專業證照者，大學畢業者自

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支給，碩士畢業者自第四級 350 薪點標準支給。 

(三) 研究發展處國際暨兩岸教育中心，實際從事國際交流相關業務者，如具國外學歷、或英語相關

科系畢業、或具英檢中高級(或相當等級之英語測驗)及格且有證明文件者，大學畢業自第六級

290 薪點標準支給；碩士畢業自第四級 350 薪點標準支給。 

(四) 新進校安人員起薪調整為 36,862 元，服務滿 1年且經年終考核成績通過，晉級至第六級 290 薪

點。 

(五) 新進約僱辦事員起薪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依當年度最低工資 1.1 倍支給，服務滿 1 年且

經年終考核成績通過，晉級至第四級 251 薪點。新進助理員、宿舍輔導員自第四級 274 薪點標

準支給，服務滿 1年且經年終考核成績通過，晉級至第五級 282 薪點。 

四、因業務需要而進用碩士以上之資深(專案)經理時，除申請書外應併提送工作職務說明書，經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後，始得向外公開徵才。 

五、各職務如由支領月退休俸之軍公教人員擔任，其每月薪資總額不得超過各相關法令支給之標準。 

六、本表薪點折合標準自 115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進用資深(專案)經理工作職務說明書 

單位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職稱 

 

職缺 

□現有職缺。

(原職缺姓名：) 

□新增職缺。 

  

目前一級單位

約用人員狀況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講師級＿＿＿人；助理教授級＿＿＿人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講師級＿＿＿人；助理教授級＿＿＿人 

約僱行政助理：共＿＿＿人 

約聘行政助理：共＿＿＿人。（碩士以上：＿＿＿人） 

※碩士以上佔一級單位比例不含各單位約用人員具碩士以上

學歷惟以學士學歷敘薪者。 

一級單位總人數 

人 

碩士以上 

佔一級單位比例 

％ 

工作內容 

一、

二、 

 

※請說明工作內容、工作量、職責程度及各工作項目所佔比例%。 

※工作內容需有主政性、專業性、研究規劃相關或創新的內涵。 

（請儘量具體明確、量化，以利行政會議審核） 

所需知能 

 

 

 

備註  

填表人電

話： 

 服務單位主管簽章  

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人事室審核意

見 

含此職位，碩士以上佔一級單位比例為％ 

行政會議審議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